附件1

高新区就业见习单位申报表

	单位名称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单位性质
	
	所属行业
	

	职工人数
	
	电子邮箱
	

	经办人
	
	联系方式
	

	单位地址
	

	单位简介
	（符合见习单位相关条件等介绍，可加附件）

	见习岗位情况
	拟接收见习人员数量
	拟接收见习人员时间

	
	
	

	见习人员每月

基本生活费标准
	
	拟留用比例（%）
	

	为见习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费标准
	
	为见习人员购买其他商业保险等情况
	

	申请见习单位主要理由

负责人：      经办人：     （单位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初审意见

负责人：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考评组意见

 考评组组长签名

年   月   日
	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定意见

负责人 ：      经办人：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本表应附报《就业见习岗位计划表》

附件2

高新区就业见习岗位计划表

申请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	序号
	见习岗位名称
	见习期限
	拟接收

见习人数
	占单位该岗位

在职职工数比例（%）
	学历要求
	专业要求
	主要见习内容
	基本生活费 标准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合计
	
	
	
	
	
	
	
	


附件3

高新区就业见习单位考察评估表

	申报单位名称
	

	经办人及联系电话
	

	申报单位地址
	

	考察评估内容
	得分
	存在问题

	一
	见习场所建设情况（20分）
	
	

	二
	见习管理制度制定情况 （30分）
	
	

	三
	见习导师师资配备情况（20分）
	
	

	四
	申报单位经营管理情况 （30分）
	
	

	
	总  分
	
	

	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意见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月  日

	考评组意见
组  长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成  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月  日

	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认定意见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月  日


附件4

高新区就业见习人员申请表
人员类别    (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    (16-24岁失业青年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姓   名
	
	性 别
	
	照片

	民  族
	
	出生年月
	
	

	政治面貌
	
	健康状况
	
	

	身份证号码
	
	

	毕业学校院系及专业（高校毕业生填写）
	
	毕业时间（高校毕业生填写）
	
	学历

学位
	

	家庭住址
	
	专业（专长）
	

	联系电话
	
	电子邮箱
	

	服务期限
	（3至12个月）

	见习单位及见习岗位意向
	其他意向

	
	

	个 人

简历及

奖惩情况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见习单位接收意见：

负责人 ：      经办人：      （公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


附件5

高新区就业见习协议书

甲方（见习单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（见习人员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毕业学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    历：            
专    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毕业时间：            
为明确见习人员与见习单位的责任和义务，根据《河南省就业见习管理办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本着自愿的原则，经甲乙双方平等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协议。
一、见习期限
乙方到甲方参加就业见习，见习期限为    个月，自 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  年    月    日止。

二、见习岗位
甲方根据工作需要和乙方实际情况，安排其到甲方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，从事                （见习岗位）工作。
见习期间，甲方负责安排专门技术管理人员对乙方进行业务培训、技术指导和日常管理；乙方应自觉遵守劳动纪律，认真完成见习任务。
三、见习待遇
（一）甲方根据有关规定为乙方提供见习基本生活费，并通过社保卡银行账户发放，月基本生活费标准不低于人民币    元。
（二）甲方按照国家和当地有关规定为乙方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，并及时以书面形式告知乙方。
四、岗位纪律
（一）乙方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遵守甲方的见习工作相关规章制度，服从甲方的指导和管理。
（二）乙方如违反见习规章制度和岗位纪律，甲方有权进行批评教育，并按照有关规定依法给予相应处理。
五、劳动保护
（一）甲方为乙方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卫生工作环境，提供履行职责所需的物质技术条件，提供必需的工作条件和有效的劳动安全卫生防护措施，在保证乙方人身安全不受危害的环境条件下工作。
（二）甲方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职工工作时间等规定，维护乙方劳动休息权利。

（三）见习人员参加见习期间，双方不建立劳动关系，见习人员不属于见习单位的在岗职工和从业人员。

六、见习协议的变更和解除
（一）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，可以变更或解除本协议。
（二）甲方未按本协议要求提供见习岗位或克扣、无故拖欠乙方见习基本生活费的，乙方有权解除协议，并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反映。
（三）乙方违反甲方规章制度或无正当理由脱离见习岗位的，甲方有权解除协议，并向当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报备。
（四）乙方提前解除见习协议的，应提前3天书面通知甲方，并做好工作交接，甲方应允许其解除协议。
（五）见习期限届满时，甲方应对乙方进行考核鉴定，出具见习证明。
七、其他

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协商解决。 
八、法律效力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。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名）：
代表人：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附件6

高新区就业见习证明

	［存根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［区域代码］＋序号 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性别：          籍贯：               

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毕业学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专业：                 学历：        

见习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见习岗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见习时间：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见习单位

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	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

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
高新区就业见习证明

	［本人留存］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［区域代码］＋序号 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性别：          籍贯：               

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毕业学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专业：                 学历：        

见习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见习岗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见习时间：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见习单位

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	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

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
附件7

高新区就业见习补贴申请表

见习单位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单位名称
	

	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	单位地址
	

	联系人姓名
	部门和职务
	联系电话
	电子邮箱

	
	
	
	

	留用见习人数
	留用人员同批次或同年度就业见习总人数
	留用见习人员数量占总见习人员数量比例
	补贴标准

（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70％）
	本次申请见习补贴金额（元）

	
	
	
	
	

	留用见习人员数量占总见习人员数量比例达到50％及以上的申请
	补贴标准

（元/月/人，当地最低工资

标准的110％）
	同期见习期满人员的总月数×

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40％=   元

	
	
	

	本次申请见习补贴总金额
	

	申请单位开户

银行及账户
	

	当地公共就业人才

服务机构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	同级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部门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

一寸


照片








一寸


照片










